
湘窖生态酿酒学院运行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促进产教融合，充分发挥学院服务地方产学

研合作平台及其办学优势，保证湘窖生态酿酒学院正常有序运行，特

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建设原则

湘窖生态酿酒学院以酿酒企业需求为目标，服务地方产业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需要。着力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责任共同体，通过

校企合作联盟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共建实验室和实训

实习基地、合作培养培训师资与企业员工、合作开展研究等，共同实

施培养过程，共同评价培养质量等协同方式，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需

求紧密结合。

第三条 组织机构

（一）产业学院管理机构

院 长: 汪小鱼

执行院长：余有贵

副 院 长：周喜、熊翔

秘 书：尹乐斌、杨志龙

成 员：赵良忠、陆步诗、王放银、刘建强、黄大川、李

化强、邓兴泉、刘安然、肖庚成

机构职责：1、建立健全产业学院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和运行机



制；2、制定产业学院工作规划，管理产业学院教学工作安排；3、积

极主动联系行业企业，拓宽与企业的合作渠道，组织开展产业学院建

设项目的调研，提升产业学院合作项目的内涵建设；4、负责校内外

实训基地规划和建设工作，完成校内外实训基地的立项、申报和建设

工作。

（二）教学科研团队

成员组成

余有贵、刘建强、夏湘、李新社、黄大川、伍强、秦阳、郑青、

高锋、尹乐斌、

汪小鱼、熊翔、杨志龙、邓兴泉、刘强、刘安然、肖庚成、姜松

军、刘爱武、邓嘉讳

机构职责

人才培养方案的审定、开展科学研究、现场教学、创新创业培训、

指导学生课题等。

第四条 管理及要求

产业学院每学年至少召开一次工作会议，确定未来一段时间工作

计划和任务目标，每学年向教务处报送产业学院工作总结，及时反映

产业学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问题。

（一）产业学院学生必须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遵守产业

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二）产业学院负责学生的教育管理责任，安排相关老师、管理

人员专门负责，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动态。



（三） 产业学院负责教学管理工作，把高校课堂搬进企业，让

学生尽早了解行业经验、业务标准、生产工艺、经营管理等，实施学

校、企业双导师制，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不折不扣完成教学任务，确保

人才培养质量。

（四）产业学院需要及时调整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围绕着企业

的业务校企双方共同开发课程，以此提高课程的实用性，并提供必要

的内部培训。

（五）产业学院要基于企业方所提供的实习、就业岗位进行推荐

服务，不断修正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同时希望企业提供实习、实践

以及就业岗位，并对高校人才培养标准提出建议。

（六）产业学院要积极开展校企合作教材编制、案例库编制、横

向课题申报等工作。

（七）在企业的课堂教学可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根据人才

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学校与企业导师联合研究教学方式、方法和考

核办法。

（八）围绕企业发展与技术创新，开展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活动，

适当开展创新创业项目立项推荐、指导实施、验收评价等工作。

（九）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开展企业员工的培训工作，以提升企

业员工的管理水平和提高职业技能。

（十）在企业期间，各学院老师要做好人才培养相关课程的教学、

考核与评价工作，教学秘书要做好教学过程材料的收集、分析和存档

工作。辅导员要做好学生管理、评优、奖惩等方面的工作。



第五条 知识产权管理与归属。凡在产业学院合作过程中获得的

产学研成果（包括论文、专著），应明确协议所涉及的产业学院合作

项目的最终成果的权属。

（一）以学校为主体进行的校企合作项目研究，所获得的产学研

成果，其知识产权归学校所有。

（二）以学校为主体进行的校企合作项目研究，由合作企业投资

开展研究，所获得的的产学研成果，将署合作双方的名称，双方共同

所有。

（三）本校教师以学校名义进行的校企合作项目研究，所获得的

产学研成果，其知识产权由三方共同协商确定。

（四）由校企双方共同申报（开展）的课题研究，其知识产权属

合作双方共有，或双方协商确定其知识产权归属。

第六条 本办法如与国家、学校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按国家、学

校相关规定执行。

二○一九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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